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督导期间跟踪报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国金证券”、“保荐人”、“保荐机构”）作为

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汉威电子”、“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对汉

威电子 2011年上半年度规范运作情况进行了跟踪，情况如下： 

一、汉威电子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制度的情况 

（一）汉威电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1、汉威电子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汉威电子的控股股东为任红军先生，实际控制人为任红军先生和钟超女士。

任红军、钟超为夫妻关系，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任红军持有公司股份

31,708,5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7%，钟超持有公司股份 14,577,14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2.35%，两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6,285,7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9.22%。任红军一直担任公司董事长，钟超担任公司董事。 

2、其他关联方 

截止 2011年 6 月 30日，除实际控制人任红军先生和钟超女士外，无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另外，任红霞持有 728,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62%；

钟克创持有 3,048,76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8%。 

上述股东之间，任红军与任红霞系兄妹关系，钟超与钟克创系姐弟关系。 

（二）汉威电子执行并完善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

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情况 

汉威电子依照《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会议事规



 

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控制与交易制度》、《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

《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投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建立了健全规范的法人治

理结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均能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防止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 

（三）保荐人意见 

保荐代表人通过和相关人员访谈，查阅公司审计报告、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等相关文件，抽查公司资金往来记录、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

方的现金报销单等材料，保荐人认为：汉威电子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防止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制度，2011 年上半年度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违规占用公司资源的情形。 

二、汉威电子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公司利益内部控制制度的情况 

（一）执行及完善情况 

公司制定了《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监事

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总经理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制度》、《关联交易控制与交易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办法》、《投资管理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等规章制度。 

（二）保荐人意见 

汉威电子制定了上述制度尽可能避免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损害发行人利益。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公司三会文件、公司审计报告，与公司

相关人员以及会计师、律师沟通，抽查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支付记录

以及各种报销凭证等资料，认为：汉威电子较好地执行并完善了防止其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2011 年上半年不

存在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情况。 

三、发行人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情况 



 

（一）关联交易相关制度 

公司已在《公司章程》中对关联交易决策权力与程序作出规定，同时规定了

关联股东或利益冲突的董事在关联交易表决中的回避制度。另外，公司在《董事

会议事规则》、《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关联交易控制与交

易制度》中对关联交易的决策权力与程序作了更加详尽的规定。 

1、《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1）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和监事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

公司利益。违反规定的，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

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

外投资、资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得利用

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 

（2）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参与投票表决，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应当充

分披露非关联股东的表决情况。 

（3）董事与董事会会议决议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不得对该项

决议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表决权。该董事会会议由过半数的无

关联关系董事出席即可举行，董事会会议所作决议须经无关联关系董事过半数通

过。出席董事会的无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人的，应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相关规定 

（1）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应由独立董事认可

后，提交董事会讨论，报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与同一关联人发

生的与交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应当累计计算。独立董事做出判断前，可

聘请中介机构出具独立财务报告，作为其判断的依据。 

（2）独立董事除履行上述职责外，还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向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发表独立意见。 

3、《关联交易控制与交易制度》中的相关规定 

（1）重大关联交易，指公司拟与关联人达成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交易。 

（2）对重大关联交易，独立董事应向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发表独立意见，对

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批准的重大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可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就

该关联交易对全体股东是否公平、合理发表意见，并出具关联交易独立财务顾问

报告，说明理由、主要假设及考虑因素。 

（3）重大关联交易的决策权限 

① 股东大会：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公司获赠现金资产和提供担保除

外）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的关联

交易，应当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

评估或审计，并将该交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为关联人提供担保，不论数额大小，以及关联交易没有具体交易金额的，均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② 董事会：公司与其关联人达成的关联交易总额在 1000 万元以下或占最

近一次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下的关联交易，由公司董事会三分之二通过做

出决议。 

（二）2011 年上半年度公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 2011 年上半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全部为支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报酬。2011 年上半年度，汉威电子支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如下： 

姓 名 职 务 
2011年上半年度 

报酬总额（万元） 

是否在股东单位 

领取薪酬 

任红军 董事长 13.65 否 

刘瑞玲 董事、董事会秘书 9.03 否 

焦桂东 董事、副总经理 20.47 否 

张小水 董事、总工程师 9.92 否 

庄行方 独立董事 2.00 否 

景国勋 独立董事 2.00 否 

李颖江 独立董事 2.00 否 

张艳丽 监事会主席 5.33 否 

尚中锋 监事 12.83 否 

祁明锋 监事 7.68 否 

张志广 总经理 14.46 否 

刘焱 副总经理 8.10 否 



 

姓 名 职 务 
2011年上半年度 

报酬总额（万元） 

是否在股东单位 

领取薪酬 

申华萍 财务总监 5.25 否 

王震 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 否 

尹效华 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 否 

陈铁军 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 否 

注：2011 年 1 月 17 日公司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换届并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选举任红军、钟超、刘瑞玲、张小水、焦贵东、高天增、庄行方、

景国勋、李颖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其中庄行方、景国勋、李颖江为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关于审

议公司监事会环节并选举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选举张艳丽和尚中锋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与职

工代表监事祈明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保荐人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的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报告期内，公司除向支付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报酬外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公司向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支付报酬经过董

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程序合法有效。 

四、汉威电子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957 号）核准，汉威电子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27.00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40,5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3,136.05 万元，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37,363.95万元，超募资金 19,206.95万元。 

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09年 10月 9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中磊验字[2009]0016号《验资报告》。

汉威电子已将全部募集资金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二）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1年 6 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170003016 募集资金专户 4,662,721.67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340000298 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340000749 七天通知存款 29,000,000.00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35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43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51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60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78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86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594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中国民生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3001014280000609 一年定期存款 10,000,0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54500000388 募集资金专户 10,286,695.3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20000119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99,490.0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20000127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99,490.0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20000098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99,490.0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20000102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99,490.05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30000139 一年定期存款 5,112,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30000147 一年定期存款 5,112,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30000155 一年定期存款 5,112,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30000163 一年定期存款 5,112,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30000171 一年定期存款 5,112,500.00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76200167030000180 一年定期存款 5,112,500.00  

招商银行郑州市进水路支行 371902949910202 募集资金专户 4,053,145.52  

招商银行郑州市进水路支行 37190294998000066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52,134.30  

招商银行郑州市进水路支行 37190294998000018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52,134.30  

招商银行郑州市进水路支行 37190294998000021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55,000.00  

招商银行郑州市进水路支行 37190294998000035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341556035608 募集资金专户 3,201,344.6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三个月定期存款 5,099,855.9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39,942.3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三个月定期存款 2,039,942.3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三个月定期存款 1,019,971.1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七天通知存款 5,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七天通知存款 2,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七天通知存款 2,000,000.0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州支行 822024231208213001 七天通知存款 1,000,000.00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246800804316 募集资金专户 623,222.28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248100704317 三个月定期存款 520,045.44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6243660012000005122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49,500.00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6243660012000005164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49,500.00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6243660012000005130 六个月定期存款 5,049,500.00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6243660012000005148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  

中国银行河南省分行 6243660012000005156 一年定期存款 5,000,000.00  

总    计 - - 249,427,615.58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 

截至 2011年 6 月 30日，汉威电子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本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年产 8万支红外气体传感器及 7.5万

台红外气体检测仪仪器仪表项目 
7,020.00 3,100.98 2,320.50 44.17% 

年产 25 万台电化学气体检测仪器仪

表项目 
8,560.00 3,362.44 2,654.00 39.28% 

客户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 2,577.00 665.32 216.49 25.82%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小计 18,157.00 7,128.74 5,190.99 - 

设立全资子公司北京智威宇讯科技

有限公司 
4,900.00 4,900.00 - 100.00% 

增资全资子公司郑州创威煤安科技

有限公司 
3,000.00 3,000.00 - 100.00% 

归还部分银行贷款（交通银行河南省

分行） 
1,000.00 1,000.00 - 100.00% 

扩建研发中心 4,500.00 2，098.34 1,580.74 46.63%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小计 13,400.00 10,998.34 1,580.74 - 

合     计 31,557.00 18,127.08 6,771.73 - 

注：年产8万支红外气体传感器及7.5万台红外气体检测仪器仪表项目与年产25万台电化学气体检测仪

器仪表项目的设备采购按计划进行。因公司新购置一块土地与原募投规划用地相邻，为提高工业园整体设

计效果，公司对该用地重新进行规划，两项目实际跨地块进行。两项目土建已于2010年9月开始施工，目前

该两项土建工程正在建设中。客户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正在有序进行。 

公司从“年产8万支红外气体传感器及7.5万台红外气体检测仪器仪表项目”尚未使用的闲置募集资金

中，使用1,5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从“年产25万台电化学气体检测仪器仪表项目”尚未使用的闲

置募集资金中，使用2,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公司于2011年5月开始使用该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截止本期末，已使用部分募集资金3,000万元。 

2010年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2900万元，公司于2011年4月29日归还。 

（四）超募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汉威电子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0 万股，共募集资

金 40,500 万元，其中超募资金 19,206.95 万元。汉威电子已根据募集资金管理

及使用制度与《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相关约定对以上超募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与管理。截至 2011 年 6月 30日，汉威电子部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2010 年 5月 2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及其实施的议案》，同意利用超募资金出资 4,900 万元人民币



 

投资注册成立—北京智威宇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威宇讯”）。2010年 6

月 2日，公司完成了智威宇讯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2010 年 6 月 23 日，智威宇讯、国金证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通

州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使用三方监管协议。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智威宇讯已

预付土地开发款 2,500 万元。 

2010 年 5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对全资子公司郑州创威煤安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使用

超募资金 3,000 万元对郑州创威煤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威煤安”）进

行增资。2010年 6月 18日，公司完成了创威煤安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

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0 年 5月 31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

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1,000 万元偿还部分银

行贷款，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该贷款已于 2010 年 6

月 18日偿还。 

2010 年 10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扩建研发中心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4,500 万元扩建

研发中心，超募资金使用计划并自公告之日起开始实施。 

2010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 2,900 万元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并自公告之日起开始实施。该笔资金已于 2011 年 4 月

29日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五）保荐机构关于汉威电子募集资金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

的意见 

保荐人认为：经核查，截至 2011年 6月 30日，汉威电子严格执行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制度，有效地执行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汉威电子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置换预先投入、

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募集资

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形。 

经核查，汉威电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年产 8万支红外气体传感器及 7.5



 

万台红外气体检测仪器仪表项目”及“年产 25 万台电化学气体检测仪器仪表项

目”的设备采购在按照计划进行。因公司新购置一块土地与原募投规划用地相邻，

为提高工业园整体设计效果，公司对该用地重新进行规划，两项目将跨地块实施，

两宗土地的土地证号分别为郑国用[2008]第 0099号和郑国用[2010]第 0299号。

两项目土建已于 2010 年 9 月开始施工，目前该两项目土建工程正在建设中。客

户营销服务网络建设项目根据业务发展需要，正在有序进行。汉威电子超募资金

投资各项目按照计划实施。 

本保荐机构将对汉威电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予以持续关注，并督

促汉威电子按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保护投资者利益。本保荐机构对汉威

电子 2011 年上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五、其他重要承诺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任红军先生和

钟超女士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或人员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的行为。 

（二）公司股票上市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任红军、钟超及关联股东任红霞、钟克创承诺：自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所持有的股份。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任红军、钟超、刘瑞玲、张小水、

焦桂东、张艳丽、尚中锋、张志广承诺：自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

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在

上述法定或自愿锁定期满后，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

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公司股票数量占本人所持有股份公

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的锁定期尚未期满。 



 

（三）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进一步规范关联交易，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任红军、钟超及持股 5%以上的

股东宁波君润于 2009 年 7月 25日出具了承诺，主要内容为本人（本公司）将尽

量避免与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对于因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本人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进行操作。 

公司全体董事于 2009年 7月 23日出具了《全体董事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

诺函》，全体董事承诺涉及关联交易事项时，将按照《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格履行董事的职责。 

报告期内，上述公司或人员信守承诺，除部分董事按照劳动合同领取薪水外，

没有与公司发生关联交易。 

（四）关于承担北京汉威安仪科技有限公司注销可能引起的索赔或处罚的

承诺 

北京汉威安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威安仪”）成立于 2006 年 12 月

6日，注册资本 100 万元，由自然人任红军、宋书进、管庆华、尚中锋共同出资

设立。其中，任红军出资 51万元，持有 51%的股权；宋书进出资 40 万元，持有

40%的股权；管庆华出资 8 万元，持有 8%的股权；尚中锋出资 1 万元，持有 1%

的股权。汉威安仪主要业务为气体检测仪器等电子产品的销售。为避免同业竞争，

汉威安仪已于 2008 年 7月 21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核准注销。 

汉威安仪原控股股东任红军承诺“对于汉威安仪在注销前后发生的或可能发

生的任何事由，包括但不限于索赔、处罚，均由本人负责处理和承担。” 

报告期内，未发生与汉威安仪注销有关的索赔、处罚。 

（五）关于承担因劳务派遣导致的赔偿责任的承诺 

就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炜盛电子使用河南升环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派遣的劳

务人员可能导致的连带赔偿责任风险，控股股东任红军作出如下承诺：“在股份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如因河南升环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拖欠劳务人员工资等

损害劳务人员情形导致股份公司或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须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的，本人同意补偿股份公司或郑州炜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经济损失。”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未因劳务派遣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六）关于承担创威煤安取得土地使用权可能引起的费用或损失的承诺 

公司全资子公司创威煤安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郑州市 A1117号宗地的《国有

土地使用证》（郑国用（2008）第 0099 号）。就创威煤安取得土地的过程中可能

导致的费用或损失，实际控制人任红军和钟超作出如下承诺：“如果因为创威煤

安在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的过程中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导致创威煤安或发行人补

交相关费用或承担相关损失，作为发行人之实际控制人，任红军和钟超承诺承担

全部费用或损失，并保证发行人及创威煤安的利益不因上述事项遭受任何损失。” 

报告期内，创威煤安未因取得上述土地使用权而补交相关费用或承担相关损

失。 

2011 年上半年度，相关承诺人遵守了以上所做出的承诺。 

六、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保荐代表人通过和相关人员访谈、查阅公司审计报告、查阅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等相关文件后认为，2011年上半年公司未发生为他人提供担保、

委托理财、委托贷款、证券投资、套期保值等事项。 

七、公司日常经营状况 

保荐代表人通过查阅公司审计报告、查阅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

相关文件、和相关人员访谈后认为，2011年上半年，公司经营状况正常。 

2011 年 1 至 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04.54 万元，比 2010 年同期增长

89.05%；实现营业利润 1,320.30万元，比 2010年同期增长 233.81%；实现归属

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79.25万元，比 2010年同期上升 82.10%。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89.05%，其中国内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长 99.73%，主要原因系公司监控系统和检测仪器仪表的收入增长所致；

国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52.33%，主要是公司加大出口工业产品的销售和新客

户的开拓力度，较好的调整了销售结构，同时公司积极推进外销产品认证工作，

已经取得 EN50194认证，使国外收入取得一定的增长。 

公司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主要原因为本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开拓产品



 

应用新领域，完善营销网络，落实营销措施，取得了较好的营业收入增长。目前，

公司仍实施了扩张的发展策略，按照经营计划继续加大前期投入，管理费用和销

售费用同比增长 55%、75.96%，上述投入旨在保持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

公司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此页无正文，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汉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续

督导期间跟踪报告》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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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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